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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近年來中國大陸鄉鎮政府乃至鄉村建設所發生的變化、特別是目前的鄉

村形勢，應作怎樣的研判和評估？鄉村到底遇到了一些甚麼問題？其要害是甚

麼？產生這些問題的根子又在哪_？這已成為當今中國研究中人們日益關注和

廣泛爭論的問題。如陸學藝先生認為「現在的農民問題是就業問題」1，有人則說

是「農民過多的問題」2，還有人說「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3，見仁見智，

紛爭不已。在此，筆者擬根據個人觀察，並結合其他資料，對這些問題作些初

步分析。

一　近二十餘年來大陸鄉村出現的變局

2000年李昌平「上書」國家總理後，有朋友曾對我「發難」：「像農村這種情

況，你們這些省委政策研究室官員、『主流的』調研人員4為甚麼不清楚？如果清

楚的話，又為甚麼不反映？！」事實上，對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農村出現

的「變局」，本人在1998年及其前的調查中都早有發現，並一一如實寫成報告5，

按程序上報本省的決策者，可是，卻依「紀律」不曾越級報告或向社會公開發

表。概括而言，本人在江西農村曾調查發現的問題主要有：

農民生活貧困化，負擔加重，以致出現舉家、舉村「外遷」的情況；

鄉村財政困難、債務加重，鄉政府瀕臨破產，「空殼村」變成「債務村」，以

致鄉村組織難以為繼、幹部心態失衡、隊伍難穩；

鄉村工作難度的階段性加重，以致普遍啟用「有勢力、能鎮得住地盤」的「強人」

乃至「狠人」、「惡人」來治理鄉村，所謂「以惡治惡」、「以狠治刁（刁民）」的問題；

＊ 本文係江西行政學院「江西農村基層組織問題及對策研究」課題的成果。

二十餘年來大陸的鄉村建設

與治理：觀察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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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農民之間利益衝突日益加劇，以致圍攻、衝擊基層政府和基層幹部

的群體性事件頻頻發生。

鑒此，筆者主張用「農村衰敗」、「治理危機」的說法來表示近年來的農村狀

況6。問題在於：來自江西農村的結論是不是特例？實際上，也有學者持此

議7，但不幸的是，從其他學者對中西部其他省份的調查看，鄉村危機並不僅

僅發生在江西，而同樣出現在中西部其他省區。如應星調查的重慶鄉村8，馬

銀錄筆下的陝西鄉村9，李昌平工作過的湖北鄉村bk，曹錦清「採風」過的河南

鄉村bl，于建嶸書中的湖南鄉村bm，何建明眼中的山西鄉村bn，莫不如此。也

就是說，近些年來，這種情況已是中部地區的普遍問題，這些地區的農村已

進入各種問題並發、且相互交錯的時期，農村形勢已進入較為嚴重的危機時

期。

在近二十餘年間，農村被關注的焦點問題交錯出現，除了吳理財在本刊論

文中所分析的「條塊分割」問題、鄉鎮機構膨脹問題、農民負擔問題、費稅改革

和鄉鎮財政困境等問題bo外，還有農產品賣難與農民收入增長停滯問題、農村勞

動力轉移與農民就業問題、農村人才外流與枯竭問題、小城鎮建設與農村城市

化問題、土地問題bp、穩定問題bq等。

那麼，農村形勢的變化過程又是如何呢？依據筆者在江西農村的調查與分

析，從體制變遷、鄉村幹部的工作感受和農民生活的變化三種視角看，農村形

勢均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br。即如下表1所示，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過渡的

時點在1985年至1986年間，而第三個階段的到來在1994年至1996年前後。

這種階段性變化，曾是多位鄉鎮幹部向筆者訴說的話題。1998年9月，九江

市一位鄉書記用苦澀的表情跟我說：這些年鄉_是「財政增長，幹部遭殃」。同

年，我到撫州市某縣一條件最好的鄉（能及時足額兌現教師、幹部的工資），書

記告訴我：近幾年財稅任務的缺口都用其他資金墊上，今年缺口近一百萬，還

可對付過去，明年、後年怎麼辦啦？！1999年11月，我到撫州市某鄉，遇到了

1998年曾碰到過的一位書記，他十分無奈地訴說：鄉_已有一年多未發幹部工

資了，他已多次請求縣_將他調回縣_部門去，只要能有工資，其他甚麼都可

以不要。2000年9月，某鄉的書記、鄉長都問我：「現在鄉里的路還能走多

遠？！」下面，再錄兩位曾長期任鄉鎮主要負責人的言語：

從體制變遷、鄉村幹

部的工作感受和農民

生活的變化三種視角

看，近二十餘年間的

農村形勢均經歷了三

個階段的變化。大致

說來，由1985年前的

黃金時期到1996年陷

入困難時期。1998年

九江市一位鄉書記跟

我說：這些年鄉\是

「財政增長，幹部遭

殃」。2000年某鄉的

書記、鄉長都問我：

「現在鄉里的路還能

走多遠？！」

表1　對改革以來鄉村建設的多視角分段

　　 評價視角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體制變革的視角 1985年前大變動時期 1986-93年鞏固時期 1994年以來深化時期

鄉村幹部的視角 1986年前高權威時期 1987-93年權威較高 1994年以來權威

時期 失落時期

對農民生活觀察 1985年前黃金時期 1986-95年徘徊時期 1996年以來困難時期

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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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州市鄉書記A（2000年）：

原來我們工作很有勁，現在就沒勁。我是1960年出生的，當了八年鄉黨委

書記，上任時才三十一二歲。現在鄉里工作真沒意思，越搞越沒勁。1990年

到1993年在鎮當副書記，那時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等等，雷厲風行，政府有

權威，老表會聽。即使是強迫性搞的大規模活動，也可以搞成功。這是

1993年以前的情況。當時，各鄉之間的情況差不多，雖然有差別，但不至

於像現在這樣借錢過日子。當時鄉鎮的日子還能過得下去，工資能發得

出。此外，還能辦一些事業，每年我們還能得到一些獎勵。在財政調整（即

分稅制改革）後，絕大部分要上交。這個時候日子就很難過。這一方面是因

為財稅壓力大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農民思想越來越活躍了。中央和上

級對農民負擔強調的多，在新聞媒體反覆宣傳。這個時候，老表的想法就

與基層政府不一致了。慢慢地，政府就沒有威信了。特別是從1998年開

始，老表的對抗性行為表現的十分明顯。我實在是不想再幹了，幹鄉里工

作就像啞巴吃黃連說不出個滋味。

上饒市鄉書記B（1998年）：

應當說，自1987年以後，農村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工作難度很大。1983年

以前的農村工作，老的一套我沒親歷，但還是了解它是怎麼做的。1983-

86年幾年是黃金時期，提留、統籌不要你去收，90%的農民會自動交來。

1987年以後農民的權利與義務矛盾逐漸尖銳起來，糧食開始緊張起來，農

村工作中的第一個矛盾就是催糧，所以撬倉扒糧是一個普遍現象。

筆者曾困惑的是，在90年代中期以來的數年間，究竟是甚麼在支撐*鄉鎮

的運轉？經調查發現，從財政角度看，為了完成連年不斷上漲的財稅任務，在

1994、95、96這幾年，鄉_原有積累的，就用積累墊上；沒有積累的，就將企

業上交的管理費、農民上交的統籌費一起墊上；再不行的，就向銀行貸款、借

債來度日。1997年後，多數鄉鎮原有的「家底」被掏了個乾淨，但是，上級下達

的財稅任務的缺口卻越來越大，銀行開始了市場化、商業化運作，再也難以輕

易地貸款、舉債。為此，鄉幹部或向私人舉借，或用房產證等向銀行抵押貸

款，或將集體林場、房產等能賣的都賣掉。膽子大的，便以種種名目搞「三

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換言之，便是以「挪用」、「貸款」、「舉債」、「變

賣」、「亂收費」等方式取得維持政府運轉的資財。其最終的承受者即為鄉村民

眾，也就是說，是廣大農民在支撐*基層政府和組織的運轉bs。來自土地的收入

已越來越難以填補日益增加的稅費負擔，農民只好靠「打工」所得來交納之，或

舉家「外逃」，或群起抗爭，引發群體性事件。這就是近幾年來江西（及中部地區）

鄉村工作中普遍出現的圖像。

筆者主張用「農村衰

敗」、「治理危機」的

說法來描述近年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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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的是，自新世紀以來正式推行的「農村稅費改革」對鄉村建設有*

怎樣的影響？在正式推行之前，人們普遍的預期是雙重的：一方面，由於收入

減少，鄉村政府與組織的日子會越來越難過；另一方面，由於稅費免減，農民

負擔會降低。這種情況，在最早試行此改革的安徽農村曾一度得到印證。但從

目前的情勢看，其影響要複雜得多。據筆者近期對江西百餘個鄉鎮黨委書記和

農民的接觸了解，就稅費改革對鄉鎮工作的影響而言，除了少部分鄉鎮感到「沒

甚麼變化」外，感到「工作更便捷了」與「工作更難了」的鄉鎮數目大體相當，其中

的變數在於獲得財政轉移支付量的多寡。就村來說，在稅費改革後，由於連帶

而來的「村財鄉管」，受到了鄉鎮更緊的控制，自主空間更小了。而就村民負擔

而言，雖然多數地方已有程度不同的減輕，但也有些地方負擔並未減輕，甚至

還有所加重。另據《農民日報》記者在安徽、江蘇農村的調查，兩地在稅費改革

一兩年後，農民負擔也出現了「反彈現象」bt。因此，「農村稅費改革」對鄉村建設

的影響並不令人樂觀。

二　是鄉鎮政府的問題還是其他方面的問題？

造成農村形勢日益惡化的根子究竟在哪_？人們常常將其歸咎於鄉鎮政府

和基層幹部，如鄉鎮政府職能滯後，機構與人員膨脹，幹部腐敗、水平差。比

如，何清漣曾提出：「農村為甚麼要亂收費？雖然地方政府經常以補充民辦教育

經費等作為增加稅費的堂皇藉口，實際上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供養鄉鎮幹部。」ck

這種從鄉村來解釋鄉村的分析，其視野受限，在方法論上有值得推敲之處。筆

者以為，鄉村政府與組織雖然是造成農村問題的重要原因，但並不是其根子所

在，真正的深層原因另有其他。

「農村稅費改革」對鄉

村建設有<怎樣的影

響？據筆者了解，感

到「工作更便捷了」與

「工作更難了」的鄉鎮

數目大體相當。雖然

多數地方農民負擔已

有程度不同的減輕，

但也有些地方並未減

輕，甚至還有所加

重。「農村稅費改革」

對鄉村建設的影響並

不令人樂觀。圖為安

徽農民從鄉稅改為辦

領農民負擔監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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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客觀環境，包括市場化的影響，農村經濟中科技含量與生產效率的低

下等。如農民增收，實際上已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客觀困難cl：1、小規模家庭生

產沒有規模效應；2、鄉鎮企業的困難cm；3、外出就業（打工）的機會飽和，特

別是「最近的十餘年來未長工資，儘管國家職工的工資在不斷地得到調高」cn；

4、土地耕作效益遞減，生產效率低下；5、農產品提價已無空間。這些因素對

中西部地區農村的影響是巨大的。

二是「城鄉分治、挖鄉補城」的二元性體制co。對這種體制，杜潤生在呼籲

「給農民國民待遇」中，曾從自由遷移、受教育、社會保障、稅負、醫療Ê生、

就業、土地制度、貸款、鄉村自治等十個方面的「制度慣性」做過分析cp。熊景

明、溫鐵軍等學者在「『農民需求』座談會」的討論中，對長期以來自上而下、偏

向城市的制度安排和「計劃變遷」，如基層組織建設、金融、糧食政策、教育、

醫療Ê生、文化娛樂等，對農村、農民的負面影響，作了極其深刻的討論cq。農

民企業家孫大午則以個人切身的體會提出，「中國農村的實質是權力和資本對農

民勞動的限制和剝奪，農民的自由勞動權力的喪失。」由於「國家利益部門化，

部門利益法制化、私有化」，銀行、信用社、工商局、土地局、水利局、Ê生

局、畜牧局等部門是壓在農民身上的「八座大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管制*

農民的勞動」cr。筆者也曾從城鄉隔離的發展體制、公共財政、幹部體制、行政

管理體制、以經濟發展為先導的政策、及輿論宣傳對鄉村建設與治理的影響，

作過詳細論述cs，此不細述。

值得指出的是，90年代中期以來農村形勢的急劇惡化，在很大程度上與「分

稅制」改革及相關的配套改革滯後有關。1994年推行的「分稅制」政策，一方面提

高了農業的稅負水平，加重了農民負擔。據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朱廣俊等人的

研究，1994年稅收制度改革後，只有第一產業的稅負水平是上升的，第二、第

三產業的稅負水平都是下降的，特別是第二產業的稅負水平下降更快。農業產

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雖然在下降，但農業稅費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

重卻顯著提高ct。另一方面，更嚴重的是，它建立起以「吸管」和「噴灌」為特徵的

公共財政dk，將財力層層向上集中，越在上層越富足，但在支出上卻是逐級向下

滲透，越是下級得到的財力越小。加之各級政府之間的職能和事權並未理順，

鄉鎮政府承擔了諸多本屬中央政府和上級政府的事權，如為義務教育、民兵訓

練、國防優撫「買單」等，以及轉移支付的不規範dl，使得廣大鄉村、特別是中西

部地區的鄉村普遍出現因財政危機而引發的多重困境。

三是農民地位的喪失、尤其是農民自組織的缺失。農民的低組織化，令他

們難以通過正常管道表達和捍Ê自身的意見和利益，使得他們在國家的決策和

行政過程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劣勢地位dm。

四是集權性的政治體制。在大陸政治系統中，鄉村層面的體制是整個宏觀

體制的基層「細胞」，與宏觀體制有*同構性。鄉村政治體制的特點集中表現為

集權性，從縱向而言，是自上而下的授權，民眾權利缺位，致使基層幹部「對上

負責充分，對下負責不足」；從橫向而言，在黨委、人代會與政府，黨支部、村

90年代中期以來農村

形勢急劇惡化。鄉村

政府與組織雖是造成

農村問題的重要原

因，但並不是根子所

在。筆者以為真正的

深層原因主要是：市

場化的影響；「城鄉

分治、挖鄉補城」的

二元性體制；「分稅

制」改革及相關的配

套改革滯後；農民地

位的喪失、尤其是農

民自己組織的缺失，

使得他們在國家的決

策和行政過程中處於

劣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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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會議（代表會議）與村委會的權力關係中，權力高度集中於黨，黨內權力又高

度集中於黨委會、再集中於書記個人dn。鄉村基層的弄虛作假，鄉鎮企業與農民

負擔過重，鄉村內部管理中的混亂，鄉鎮幹部中的腐敗現象等看似「純鄉村」自

致的問題，之所以屢禁不止、屢禁屢犯，實際上就與體制缺陷有*重大關係。

比如，為人們所痛詬的鄉鎮機構與幹部膨脹問題，若作深入分析do，則能發現：

其一，鄉鎮機構與人員的設置與安排，更多是上級的要求，並非是鄉鎮自身的

行為；其二，在鄉鎮增加的「幹部」中，其主要成分實際上是教師隊伍而非機關幹

部；其三，在鄉鎮幹部（含教師）的開支中，政府之間的事權關係並未理順，鄉鎮

政府承擔了主要責任。即出現所謂「上面開口子，下面拿票子」的不正常現象。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鄉村形勢的變化，除了客

觀環境變化的影響外，真正的根子在於宏觀制度與體制設計上的失當，特別是

90年代以來推行的若干政策的失當（如分稅制改革、金融政策、糧食流通體制改

革），它們對鄉村建設帶來了極其嚴重的負面後果。

三　要害的問題：主導鄉村建設與發展理念的滯後

在此，我們應當追問：國家的宏觀體制與政策為甚麼會有上述的失當？這

樣的失當究竟說明了甚麼？這就牽涉到有關鄉村社會的組織、建設與發展的理

念問題。實際上，在實踐操作的背後，總是蘊涵*深層的價值取向和理念，比

如：如何理解政府與社會、民眾在鄉村發展中各自的角色及功能；如何理解民

眾與集體、政府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如何理解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的目

標、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對這些關係的不同判斷和選擇，必然會決定出不同

的實踐方式和路向。如果我們從以下維度作分析，那麼，鄉村社會的組織與建

設就可能呈現不同的路向：

從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民眾在鄉村建設中的角色與地位看，有可能形成國

家與政府主導、或社會與民眾主導的模式，出現國家與政府至上、或社會與民

眾至上的視角，或者混合模式。

從管制與自治、集權與民主在鄉村建設中的目標與手段看，有可能出現偏

重管制與集權的手段和目標選擇、或偏重自治與民主的手段和目標選擇。

從效率與公正、穩定與發展在鄉村建設中的目標選擇看，有可能出現這樣

的選擇：為了確保全社會發展的效率與穩定局面，而犧牲鄉村的公正和發展；

反之亦然。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鄉村體制的根本性轉變只是近百年內的事情。近代以

前的二千多年間，大陸鄉村體制一直是在東方帝國相對封閉的體系中自我徘

徊，只是從清末民初，才開始轉向與近現代世界發展潮流相趨近的體系。按照上

述維度來反思和評價中國大陸的鄉村建設，人們發現dp：近百年來鄉村體制的

變遷，雖然交織*國家權力強化與社會自主力量成長的矛盾性發展，但佔主流

近百年來鄉村體制的

變遷，雖然交織<國

家權力強化與社會自

主力量成長的矛盾性

發展，但佔主流的依

然是前者。這反映了

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整

合社會、強化控制、

提高從基層提取各種

資源的能力的種種需

要，而沒有同時強調

制約國家權力、維護

和保障公民權利。因

此，完全有可能將基

層政權的民主自治性

質拋棄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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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然是前者，體現*國家權力的影響日益強大的趨勢。鄉村體制已從傳統的

民間組織轉變為正式、半正式的官僚組織，成為國家權力在基層的分支，其科

層化、正規化、行政化和滲透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這一趨勢，反映了現代

化過程中國家加強自我建設的種種需要，如整合社會、強化控制，提高從基層

提取各種資源的能力。而支配與指導鄉村體制改革的價值理念始終是工具主

義，即僅僅將它作為強化國家權力、控制力的手段，作為一種新的、更為有效

的治理工具而已，而沒有同時強調其制約國家權力、維護和保障公民權利的內

在價值。因此，一旦國家權力感到不再需要，就完全有可能將基層政權的民主

自治性質拋棄不顧。

換言之，在國內對鄉村社會的組織與建設中，十分鮮明地體現出國家主

導、政府至上，以致強化政府管制與中央集權的價值理念；相反，對社會的權

力及其功能，對民眾的角色及其權利，對社會力量的成長與壯大，卻始終未能

放在應有的位置。而且，在近五十餘年來的實踐中，在國家發展的宏觀政策選

擇上，長期推行*「趕超戰略」，為了確保全社會發展的效率與穩定局面，不惜

犧牲鄉村的發展和利益。筆者以為，這種理論和理念上的缺陷與不足，正是導

致多年來鄉村社會的自組織化受限、建設成效有限的深層原因。

不幸的是，近年來國內鄉村建設中推行的一些新政策，仍然未能擺脫傳統的

路徑依賴和制約。如1994年推行的分稅制改革，體現的是對中央集權的推崇、對

中央能力的迷戀，而忽視了各級政府之間權力關係的平衡，特別是忽視基層政府

和社會的自主性。1998年推行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更是一種對政府能力和計劃

手段高度迷戀和推崇，同時將「財政包袱」甩給農民，讓農民和農村來承受改革之

苦的非公正設計。正如白南生所言：「從過程來講，整個事情的發動顯然不是從

農民的角度出發，但是它的結果是由農民來承受。」dq即使是對村民自治和基層

民主建設，國家也多是從工具主義來理解，體現的是實用理性而非價值理性dr。

目前正在農村推行的稅費改革與鄉鎮機構改革如能成功，對緩解鄉村困境

確實會有助益。然而，筆者對其前景卻持十分謹慎乃至悲觀的態度，如無理念

與策略上的及時調整，這些改革就極可能會以失敗告終，難逃以往多次反覆的

機構改革和鄉村建設活動一樣的命運。因為，現在推行的稅費改革和機構改

革，同以往機構改革和鄉村建設活動的價值理念仍是一致的，即：由政府自上

而下推開，對在甚麼時間、以甚麼方式、達到甚麼目標等問題，都是由政府「說

了算」，而與之息息相關的農民根本沒有決策的建議權、參與權，他們的權利與

角色被忽視。如在稅費改革中，包括計稅面積、計稅產量及定稅標準等重大問

題，也全部是由縣、鄉政府單方面確定，以致普遍出現「以支定收」（而不是按實

際收入）等情況。這種問題並不僅僅出現在江西農村，如有研究者通過對江蘇省

興化市九十五個農戶的調查也發現：農村稅費改革後，被提高了的農業稅率完

全不是農民的合理負擔水平，如農業稅率高於「非一般納稅人」的工商企業，加

之「計稅價格不變」、「攤稅入畝」，其政策取向並沒有真正達到使「耕者有其利」

的目的ds。前述《農民日報》記者對皖蘇兩省稅費改革後農民負擔反彈的調查，則

現在鄉村社會的組織

與建設中，十分鮮明

地體現出國家主導、

政府至上，以致強化

政府管制與中央集權

的價值理念；而對民

眾的角色及其權利，

對社會力量的成長與

壯大，卻始終未能放

在應有的位置。甚至

為了確保全社會發展

的效率與穩定局面，

不惜犧牲鄉村的發展

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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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反映了這種改革模式的缺陷dt。這是一種奇怪的改革「模式」：本應被改革的

「當事方」（政府）卻來全權決定與操作改革，本應是改革主體的另一「當事方」（民

眾）卻無法進行必要的參與和監督，其前景如何可想而知。由此，我們就能理

解：近些年來諸多「減輕農民負擔」、鄉村建設的舉措，為甚麼會見效甚微乃至

有違初衷或徹底失敗。主導鄉村社會的組織、建設與治理的價值理念滯後才是

真正要害的問題，它決定和規定*宏觀體制與政策的走向。

四　結論與建議

總結全文可見，所謂農村問題（或三農問題），實際上是超大的農村社會應

如何組織和管理的問題；是按民主、法治方式還是按集權、人治方式來組織和

建設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民眾關係的問題。就此而言，鄉

村建設並不僅僅是鄉村社會自身的問題，同時也是國家建設的問題。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大陸在現代鄉村治理實踐上歷時還較短暫，致使經

驗的積累嚴重不足。其後果不僅反映在1949年以來鄉村建設的曲折實踐上，也

反映在現行鄉村體制的實際運作中，更反映在對鄉村治理與發展明顯不利的宏

觀體制與政策上。一言以蔽之，所謂鄉村問題，其實質正是宏觀體制設計及其

價值取向的問題。近十年來鄉村形勢的惡化，正是宏觀體制與政策及其價值理

念存在問題。這種宏觀體制與政策及其背後的價值取向，已明顯不適應於當前

和今後的鄉村建設與治理。因此，如欲解決鄉村問題，就不能不「直搗黃龍」，

謀求從體制安排及其價值轉換上解決問題，從根子上解決問題。

如何設計和提出科學的政策建議？筆者以為，應當同時做到「四個*眼

於」：一是*眼於宏觀，體現系統、全面的考量；二是*眼於造福民眾、社會，

體現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和關懷；三是*眼於發展與進步，體現歷史、時代發

展的趨向，而不流於反動；四是*眼於實際，體現可操作性，而不致流為「天方

夜譚」。反觀近年來研究者環繞鄉村建設的種種設計與對策的爭論，即可見其局

限所在。對此，多位學者已有精彩討論ek。限於篇幅，在此不再細議，現僅提出

以下幾點原則性的意見el。

首要的問題是，應有科學的理論和價值理念作指導。應按科學、民主和憲

政的原則來設計並重組鄉村政權與組織，而不應片面地「為了加強而加強」，以

免落入傳統的、單純強化國家權力控制的建設方式。

其次，應按地方自治原則逐步推進鄉村基層政權與組織建設。從總體上來

說，民主自治是國家政權建設的潮流和趨向，實行地方自治應是地方治理的基

本方向。對鄉鎮政府和政治改革的設計，應當不悖於此原則。不論是在村一

級、還是在鄉鎮層面乃至縣市層面的政治設計和建設，無論是自治抑或非自

治，都應當達到這樣的目標：被配置權力的各種組織和機構既能有效率地運

行，又能相互平衡，有*嚴密的自我制約機制；當地民眾對鄉村政府與組織的

所謂三農問題，實際

上是超大的農村社會

應如何組織和管理的

問題；是按民主、法

治方式還是按集權、

人治方式來組織和建

設的問題；是如何處

理國家與社會、政府

與民眾關係的問題。

就此而言，鄉村建設

並不僅僅是鄉村社會

自身的問題，同時也

是國家建設的問題。

應當<眼於宏觀全面

的考量，並體現公

平、正義原則和可操

作性，來解決鄉村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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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應有足夠控制的管道與能力。具體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多元性的，而未必要

「一刀切」。比如，在村一級，核心的權力機構既可以是村民會議，也可以是村

民代表會議。鄉、村的「行政首腦」既可以由民眾直選，也可以由代表會議選

舉，還可以由代表會議「任命」或「聘任」（如美國村鎮的「經理制」），或者由代表

會議所內設的委員會來承擔（如英國）。鄉鎮如實行自治或「縣派」，則縣市人民

代表和縣市長也應當同時實行民眾直選。此外，重要的還有處理好黨政關係，

鼓勵、支持成立農會等民間組織等問題。應切實推進中共黨內民主建設，建立

黨委、黨支部對黨代會、黨員會議負責的制度，使後者真正成為鄉村黨組織的

最高權力機關，改一屆一會制為每年兩會或四會制，實行民主選舉，建立黨

委、支部對黨代會、黨員會議負責、接受其監督的制度。

再次，應解除制約農村發展的各種「制度籬笆」，還農民以公民待遇，對弱

質農業給予必要的扶持。如改革國家宏觀體制，包括改革條塊關係、財政制

度、行政管理制度等等，以真正賦予鄉村能相對自主、獨立發展的空間。只有

在宏觀體制變革的背景下，所謂的地方自治，包括村民自治em、或鄉鎮自治乃至

縣市自治，才會有真正的實質性意義。

無疑，對體制改革的探討應當大膽而充分，對體制改革的設計應當系統而

全面。只有這樣，具體的實踐操作才可能有計劃、有步驟地穩步推進。在這方

面，地方政府和民間社會更多的是能做探討工作，或在局部進行探索和實驗（如

近年的鄉鎮長直選）。從全局、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其主動權及能力都在中央政

府。如何適時地、有計劃地推進系列改革，這是擺在本屆中央政府面前的緊要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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